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澎湖縣政府 函
地址：88043 澎湖縣馬公市治平路32號
承辦人：洪學瑩
電話：06-9274400 分機712
傳真：06-9261359
電子信箱：wx1092@mail.penghu.gov.tw

受文者：澎湖縣立吉貝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月25日
發文字號：府人考字第113000620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113D005029_113D2003031-01.odt)

主旨：檢送「客家委員會補助全國公務人員、教育人員及軍警人

員參加113年度客語能力認證報名費實施計畫」1份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客家委員會113年1月24日客會語字第1136700015號 函

辦理。

二、旨揭計畫重點摘錄如下：

(一)實施對象：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及中央機關所屬(轄)

公務人員、教育人員(含私立學校部分)、警察人員、現

役軍人、約聘僱人員、技工及工友，不含臨時人員(以下

簡稱軍公教警人員)。

(二)補助原則：

１、全國軍公教警人員凡報名客家委員會113年度客語能力

各級認證，完成測驗且無缺考情形，每人補助報名費

新臺幣250元。

２、已有申請其他機關同一腔調同一級別認證補助者，不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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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重複申請；已通過較高級別認證並受有補助者，不

得以同一腔調較低級別認證申請。

(三)申請期限：各申請單位彙整所屬(轄)軍公教警人員申請

資料，分二梯次向客家委員會提出申請：

１、第一梯次：於113年9月30日前函送客家委員會者，由

該會核定後，於113年撥付補助經費。

２、第二梯次：於113年10月1日至114年1月31日間函送客

家委員會者，由該會核定後，於114年撥付補助經

費。

(四)申請方式：

１、軍公教警人員於完成測驗後，得向任職機關(構)申請

補助，並由各申請機關彙整後(詳本案實施計畫第陸

點)，於申請期限內函報客家委員會申請補助。

２、各申請單位於完成內部審查後，彙整並核算補助經費

申請總額，檢具「補助經費請領清冊」及收據申請補

助。至申請人檢附文件及單位審查資料，請申請單位

自行檢核留存，並應配合後續相關查察作業提供。

三、各級別認證舉辦日期如實施計畫附表，各梯次報名期限請

逕至113年度客語能力認證網站(https://hakkaexam.

hakka.gov.tw)查詢，或電洽總試務中心免付費服務專線：

0809-090-040。

正本：澎湖縣政府民政處、澎湖縣政府財政處、澎湖縣政府建設處、澎湖縣政府教育
處、澎湖縣政府工務處、澎湖縣政府旅遊處、澎湖縣政府社會處、澎湖縣政府行
政處、澎湖縣政府人事處、澎湖縣政府政風處、澎湖縣政府主計處、澎湖縣政府
警察局、澎湖縣政府消防局、澎湖縣政府衛生局、澎湖縣政府環境保護局、澎湖
縣政府農漁局、澎湖縣政府文化局、澎湖縣政府稅務局、澎湖縣政府公共車船管
理處、澎湖縣馬公市公所、澎湖縣湖西鄉公所、澎湖縣白沙鄉公所、澎湖縣西嶼
鄉公所、澎湖縣望安鄉公所、澎湖縣七美鄉公所、澎湖縣各國民中小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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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

53


